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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0-3岁幼儿托育问题
政协委员开出四大“药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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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不能把早教责任丢给机构
主持人：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

婴幼儿托教重点是“照护”
羊城晚报资深评论员 阅尽

可给予托幼机构政策扶持
广州电视台主持人 吴泽华

文 /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
李婕舒

图 /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

针对 0-3 岁婴幼儿的教
育是否有效且必要？不同的家
长有不同的观点，有人认为孩
子年纪小听从天性即可，有人
认为社会竞争残酷孩童不可

输在起跑线上，更有人直言自
己工作没时间，把孩子丢给专
业机构省时又省心。

然而我们需

要看到 ， 早教的
核心依旧是 “教
育 ”二字 ，任何机
构学堂都不能替代父母的言

传身教 ， 更不能是父母逃避
己责的挡箭牌 。 早教终究只
能是补位，而不能是主位。

于 0-3 岁婴
幼儿的托教问题，
世界各国有各自

体系或方法，并无
统一模式，也很难说哪种模式
更优。通常只能是结合各国自
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或教育水

平而定。
在我国，公共的婴幼儿托

育机构匮乏，亟待发展。 同时，
社会对此的认识也存在误区，
这就是过度强调其教育功能。

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社

会的责任是照护， 确保孩子平
安、健康成长。即便包含教育内
容，也是培养孩子如何做人，掌
握基本生活常识， 懂得如何与
他人相处与交往。 正如国办文
件的提法是 “照护服务” 而非
“早教”，道理也正在于此。

至于把 0-3 岁托教机构
划作“早教”范畴，那也只能是
一种“特殊教育”。 这些机构的
“师资”，与常规教师所应具备
的知识是不同的，应更多强调
看护与养育的专业性。

由于近年来市场需求旺

盛 ，早教行业蓬勃发展 ，但是
针对早教行业 ， 究竟哪个部
门监督 、哪个部门发证 、哪个
部门牵头都还不是很明晰 。
随着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促进 3
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

的指导意见 》通知后 ，各职能
部门各司其职 ， 即可从外部
改善早教行业乱象 。 与此同
时 ，行业内部也需要自律 ，近
些年行业内部也在不断完善

行业规范 ， 编写行业规范手
册白皮书等 ， 一定程度从内

部起到规范和监

督的作用。
我们要看到

“早教 ” 和 “托
幼 ”有所不同 ，托幼是刚需 。
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白领女性

需要兼顾事业和家庭 ， 孩子
谁来照顾成了难题 ， 托幼机
构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整合了

资源，降低了家长的成本。 但
即使如此，在一些城市中心地
段的托幼机构，价格依旧居高
不下， 主要和经营成本有关。
据了解，由于托幼机构目前绝
大多数是民营资本，在面对场
地资金 、宣传渠道 、师资培训
方面的成本很高，要想降低价
格，政府部门应该对非营利性
质的托幼机构予以一定的政

策支持，例如场地租金的减免
或者补贴，让更多机构减轻负
担，将精力放在提升质量和服
务上来。

今年 8月到 10
月，羊城晚报记者跟
随广州市政协委员
围绕“0-3岁托育”的
民生问题开展调研。
在调研过程中，市政
协委员针对包括科
学育儿指导不足、托
育机构良莠不齐、民
营托育机构收费高、
专业人才缺口大等
在内的诸多问题开
出良方。

在调研广东省早期教育行业协
会过程中， 从事早教行业多年的会
长孙伟文坦言， 很多新手父母在照
护和教育 0-3 岁孩子的问题上都缺
乏相关知识。 孙伟文表示，非常希望
可以有相关的机构或者专业人士提
供帮助。

“我们行业协会在提供托育服务
的同时，还为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、
专家讲座、线上父母课堂、育儿交流沙
龙、还有亲子活动等，目的是为了让家

长建立科学育儿观、 营造和谐家庭教
育环境。 因为家庭的照护和陪伴教育
才是孩子发育发展中最关键的环节之
一， 这是任何托育机构都不能够替代
的。 ”孙伟文说。

对此， 广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
表示赞同：“孩子出生就是一张白
纸，每位父母却是‘新手上路’，他们
急需科学的育儿知识。 因此，我建议
市、区育儿中心要有科普指引手册，
并做好培训、宣传。 ”

“对于企业的 0-3 岁婴幼儿托
育体系， 现在最大的焦点在于企业
托育机构的合法化。 ”广州市卫健委
家庭发展与老龄健康处副处长何月
嫦在政协委员调研过程中提到。 何月
嫦告诉记者， 目前市面上被定义为
“早教”的机构有一部分是想办“托儿
所”， 因为近五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没
有相对应的牌照发放，所以才办了名
为“教育咨询公司”或者“教育培训公
司”的机构。为此，部分提供托儿服务
的机构因没有牌照而感到无奈，加之
政府部门的监管也没有跟上，一旦出
事家长也维权艰难。

今年 5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
《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
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：民政部

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分头负责非营利
性和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法
人的注册登记工作，由卫生健康部门
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对婴幼儿照护服
务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政协委员付伟表示， 现在国务
院文件出台了，标准、规范都有了，
就要把管理和执法真正抓起来。“要
进一步细化措施、明确分工，让相关
部门共同拉起一张规范市场秩序、
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大网。 市卫健
委要依法履行对各类婴幼儿照护服
务机构的综合监管职能， 公安、消
防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按照《托
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 ）》的要求，制
定托育机构设置规范， 落实扶持发
展相关政策，履行监管职责。 ”

在走访托育机构并与机
构负责人交谈后，政协委员曹
志伟向记者表示，目前，非营
利性的托育机构在运营中无
需缴纳 （或较低 ） 租金和税
费，政府给予补贴；而开办营
利性的托育机构需要租用商
业用地， 还需缴纳企业所得
税、 增值税等， 运营成本较
高。“这样一来，营利性的托
育机构不得不将成本打入婴

幼儿的学费中，导致营利性的
托育机构学费比非营利性的
高出一大截。 ”

既然如此，能否加大公办
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比例呢？曹
志伟委员表示，不能让政府大
包大揽，而是应该采取多种方
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去办
托育机构。“建议执行国家规
定，减免营利性托育机构的企
业所得税、增值税；免除提供

用房单位的房产税和土地使
用税，降低办园成本。同时，为
了维护教育公平， 建议政府将
对托育机构的补贴转变为对就
读婴幼儿的补贴， 实行按人补
贴， 甚至就读一日则补一日，
每月统一按实发放。 如此一
来，不仅可以实现营利性机构
与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公平
竞争， 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，
而且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。 ”

在政协委员走访广州市
幼儿师范学院过程中，记者了
解到， 该学院 2018 年率先在
全市中职学校培养早教人才，
目前已有 111 名早教方向学
生。 但该校校长丘毅清坦言，
婴幼儿教师培养仍然存在不
少问题。“我们早教行业的认
知度并不高，此外，婴幼儿养
护行业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
仍待出台。 ”

付伟委员表示， 婴幼儿
照护服务的从业人员少的主
要原因在于培训学历教育的
院校和机构较少， 对婴幼儿
照护服务行业的专业人才缺
乏必要的资质认可， 以及因
此产生的从 业 人 员 待 遇 不
高、持证从业人员稀缺、学历
教育和培训体系不完善 、从
业人员队伍不稳定等问题。
“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

强， 要使婴幼儿照护服务人
员向职业化、 专业化方向发
展 ， 鼓 励 各 地 依 托 大 专 院
校、 中职学校、 职业培训机
构， 多渠道培养托幼服务人
才。 ”曹志伟委员补充道，还
应提高从业人员待遇， 并将
托育机构工作人员中的教育
工作者纳入教师职称评定体
系中， 增强他们的职业幸福
感、认同感。

下期预告

对于政协委员调研
后提出的建议，相关职能
部门如何接招？请关注下
一期《有事好商量》。

扫码参与 “有事好
商量·民心筑城 ”专题互
动，了解更多详情

做好育儿知识宣传建建议议1

建建议议2

对托育婴幼儿按人补贴建建议议3

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建建议议4

随着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实施，0-3岁婴幼儿的家庭照料负担和托育需求更为凸显


